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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花府发〔2022〕47号

重庆市南川区古花镇人民政府
关于建立完善森林防灭火“十户联防”工作机

制的通知

各村村民委员会:
根据南川林发〔2022〕88 号《关于建立森林防灭火“十户

联防”工作机制的通知》 文件精神，有效预防和减少森林火灾

发生，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生态资源安全，按照区林

业局要求，在全镇各村推广建立森林防灭火“十户联防”工作机

制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“十户联防”工作机制主要内容

推行“十户联防”工作机制是为了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，建

立变少数“单防”为全民“共防”的森林防火机制，筑牢森林防火

基层治理体系，确保实现群防群治终端见效。各村要按照相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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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近、便于管理原则，将 10 户左右（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

减）的农户和业主划分为 1 个“联防体”，落实 1 名联防体组长，

以村规民约明确共同履行森林防火义务、管控责任及联防户个

体违规野外用火，甚至引发森林火灾后该联防户全体成员户共

同承担责任，促进群众之间相互监督提醒。

二、“十户联防”工作机制主要特点

森林防灭火“十户联防”工作机制是建立在居民轮流挂牌

值班制度基础之上，通过联防联控，提升群众森林防火意识。

森林防灭火“十户联防”机制促使各村从过去“村社干部、居民”
两层管理架构，转变为“村社干部、联防体组长、居民”三维管

理模式。森林防灭火“十户联防”机制主要利用村独特的资源禀

赋条件，依靠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、传统治理资源、有效替代

部分公共资源，对群众开展森林防灭火面对面宣传，实打实教

育防范，进一步夯实防控基础。森林防灭火“十户联防”机制的

组织力量关键在基层、关键在群众，具有第一时间发现火情、

处置初期火情的天然优势，使政府对基层信息的掌握更为全面

详细和快速便捷，提高政府对森林防灭火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

能力。

三、“十户联防”工作机制主要任务

（一）科学划定联防单元。通过召开群众大会、院坝会等

方式，按照“相邻相近、便于管理、互相认同”的基本原则，将

林区每 10 户左右的农户和业主划分为 1 个联防体，建立联防

体台账，每个联防体通过成员户推选的方式确定 1 名敢于担

当、责任感强、热心森林防灭火工作的人员为联防体组长。

（二）建立互管互督机制。通过村规民约的形式明确村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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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部、联防体组长、联防成员户等森林防灭火职责任务，通过

村规民约的方式，将联防体内成员户森林防火情况与是否享受

相关政策性补助等进行挂钩，促使联防体成员户主动在森林防

火方面互相督促、互相宣传、互相提醒、互相救助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联防责任。落实好村社干部与联防体组长、

联防体组长与本联防体内其他成员户签订《森林防灭火“十户

联防”承诺书》，并张贴在联防成员户家中，落实联防责任。联

防体组长要承担森林防火巡查、劝导、报告、宣传的职责，对

本联防体内成员户的森林火灾风险进行监督检查，督促成员户

及时清理林边可燃物，消除火灾隐患，对进入林区吸烟、违规

野外用火等行为进行劝阻。

（四）及时报送工作台账。严格按照“林业局干部包乡镇、

乡镇干部包村、村干部包户和山头地块”的包干责任机制，落实

所包的村社、户建立森林防灭火“十户联防”机制，并于 12月 16
日前将森林防灭火“十户联防”情况登记台账上传古花干部交流

群，由农服中心林业工作人员汇总并提交区林业局备案。

附件：古花镇森林防灭火“十户联防”承诺书

重庆市南川区古花镇人民政府

2022 年 11月 2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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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古花镇森林防灭火“十户联防”承诺书

为充分发挥基层森林防火群防群治积极作用，调动广大农

户、经营主体自觉参与森林防火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坚决

打赢森林防火的人民战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森

林防火条例》规定，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，由古花镇 村

村民委员会倡议发起，经 等

户农户、经营主体平等友好协商，特签订本承诺书。

第一条 森林防灭火“十户联防”，即按照“相邻相近、便于

管理、守望相助、相互监督、利益共享、责任共担”原则，把

相邻的 5-10 户农户、经营主体组织起来，成立森林防火联防

小组，夯实森林防火基层联防机制。

第二条 每个联防小组推选一名联防组长，联防组长需要

熟悉本组情况和森林防火工作要求，优先选择村组干部或党员

（村民）代表，其余农户、经营主体为联防小组组员。

第三条 由联防组长组织联防小组组员签订本承诺书，向

组员做好森林防火宣传教育，并督促联防农户、经营主体开展

联防工作。

第四条 联防小组全员在森林防火期内严格做到“八个

不”：1.不在禁火区内烧荒炼山、烧灰积肥、焚烧秸秆、爆破、

焊接、焚烧垃圾；2.不在禁火区内吸烟、乱丢烟蒂和火种；3.



- 5 -

不在禁火区内燃放烟花爆竹、点放孔明灯、焚香点烛、烧纸钱；

4.不在禁火区内野炊、烧烤、燃烧篝火、玩火、烧火取暖；5.

不违法进入禁火区开展生产用火；6.不在禁火区使用可能引发

森林火灾的机械设备；7.不在禁火区烧蜂、烧山驱兽；8.不违

反民居、民宿、酒店消防管理规定。

第五条 联防小组全员要自觉履行以下联防义务：1.做好

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防火知识宣传；2.加强联防区域巡山护

林；3.加强痴、 呆、傻、聋、哑、精神病、70 岁以上老人、

16 岁以下未成年人等特殊人群的看护和流动人员的监管；4.

加强对联防户野外用火行为的监督；5.及时劝阻外来人员违反

森林防火相关规定的行为；6.发现违规违法野外用火的，立即

制止并向联防小组长、村社干部、镇政府报告或拨打 71646119

报警；7.一旦发现火情，及时上报，并在确保人员安全的情况

下进行处理。

第六条 因联防户自我约束或对其监护对象监管不力，在

联防区域违规野外用火，引发火情火灾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以

下责任：1.按照村规民约进行处罚；2.书面检讨张贴到村公示

栏，并进行通报；3.肇事者为联防经营户的停业整顿 1 个月；

4.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一律移交司法机关处理；5.承担火灾扑救

相关费用；6.赔偿火灾造成的相关损失。同时，其他联防户自

愿承担以下连带责任：1.书面检讨张贴到村公示栏；2.联防经

营户停业整顿 1 周；3.监督联防小组成员履行上述责任。

第七条 联防小组全员在火源管控、火情火灾扑救、协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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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案侦破等方面表现突出，有重大立功表现的，其他联防组员

共同推举其优先享受以下权利：表扬表彰、公益性岗位人员选

聘、各类相关符合条件的补贴政策等。

第八条 本制度一式三份，联防小组一份，村民委员会一

份，镇政府一份。

联防小组长签字：

联防小组成员户主签字：

重庆市南川区古花镇党政办公室 2022年 11月 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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